附件1

申报材料要求

一、拟申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的，需填报立项申报书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已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保护规划；

（二）已获批的考古工作计划；

（三）专门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符合保护规划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；
（五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六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计划书；

（七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影响评估报告（由第三方编制）。

二、拟申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的，需填报评定申报书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经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；

（二）已开展保护展示项目及其他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及批准文件（复印件）； 

（三）向公众开放、或具备开放条件的相关说明材料；

（四）考古遗址公园运行模式分析或前景预期。

三、以上材料须经遗址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汇总初审同意后，方可上报国家文物局。

四、所有申报材料须一式三份，并同时提交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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